附件2
2026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整镇推进奖补）分配方案及任务清单
	县（市、区）
	奖补金额（万元）
	带动镇数
（镇次）
	任务清单

	洛江区
	30
	1
	用于整镇推进项目建设奖补，项目预算总投资不低于36万元

	南安市
	50
	2
	用于整镇推进项目建设奖补，项目预算总投资不低于60万元

	安溪县
	60
	3
	用于整镇推进项目建设奖补，项目预算总投资不低于72万元

	永春县
	60
	3
	用于整镇推进项目建设奖补，项目预算总投资不低于72万元

	德化县
	80
	3
	用于整镇推进项目建设奖补，项目预算总投资不低于96万元

	合  计
	280
	12
	用于整镇推进项目建设奖补，项目预算总投资不低于336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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